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宋安成 虞玥华

随着私家车的日益普及， 小区内的停车矛盾也越
来越突出。 作为小区业主， 除了少数购买了产权车位
之外， 大多数仍是通过租赁开发商或者其他业主的车
位， 或者将车停放在地面公共区域为主。

那么， 开发商对自己拥有产权的车位涨租金， 需
要经过全体业主表决同意吗？

车位租金上涨遭起诉

A 公司系上海某小区的开发

商， 拥有小区地下车库车位的产

权， 小区地下车位采取租售结合的

模式， 业主可采取向开发商购买或

租赁的方式停放车辆。

2010 年 11 月 9 日， 小区的停

车库车位经上海市某区物价局核定

为 300 元/辆/月收费标准。 但在

2024 年之前， 实际长期租赁价格

为 180 元/辆/月。

2024 年， 开发商宣布将小区

长租车位的租金标准提升为 300

元/辆/月， B 业主不满开发商涨价

行为， 将 A 公司诉至法院。

B 业主提出， 不认可开发商肆

意涨价行为， 涨价系 A 单方行为，

没有经过业主大会讨论， 涨价行为

无效， 且根据《物业服务合同》 及

管理规约的约定， 长期车位租赁标

准为 180 元/辆/月， 应按照合同执

行。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系

租赁合同纠纷， 租赁合同是出租人

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 收益，

承租人支付租金的

合同。 产权登记在

开发商名下的车

位， 物权属于开发

商所有， 开发商作

为车位产权人具有

自主定价权。 2014

年国家发改委印发

的《关于放开部分

服务价格意见的通

知》 中明确， 住宅

小区机动车和非机

动车停车的收费标

准实行市场调节

价， 不在政府定价

目录范围内， 不需

要价格主管部门审

批， 向相关部门报

备即可。

本案中， 被告

将其所有的车库车

位出租给原告并收

取租金， 双方的租

赁合同关系已成立。 被告对车位租

金的调整， 属于其对自己物权的一

种处分行为， 受市场价格的调整。

随着物价、 人工工资、 管理成本的

逐年上涨， 被告将车位租金从每月

180 元调整至 300 元在合理范围

内。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

求。

业主不服判决提出了上诉， 二

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A 公司作为涉

案车位的所有权人， 自 2014 年起

不再需要价格主管部门审批定价，

有自由定价权。 A 公司对于前期按

180 元收费的原因已给出合理解

释， 现其基于成本、 通胀等因素考

虑， 将原有定价调整为 300 元， 并

无不当。 虽然 B 业主不认可 《前

期物业服务合同》 和收费审核表上

核定的每月每车 300 元收费标准，

但其援引的现任物业服务企业与业

委会签订的 《物业服务合同》， A

公司作为产权人明确表示不同意现

《物业服务合同》 中的车位出租标

准， 本院认为此系权利人应有的权

利。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 B 业主的

上诉， 维持原判。

租赁费管理费勿混淆

业主租赁开发商的产权车位，

不属于物业服务合同关系， 而是属

于一般的租赁合同关系。 尽管车位

租赁费通常由物业服务企业代收，

且《物业服务合同》 中亦有关于车

位租赁费的约定， 但《物业服务合

同》 系小区业委会与物业公司双方

之间订立的合同， 无权处分开发商

产权车位的租金问题， 合同中关于

租赁费的条款仅为提示性条款。

“车位租赁费” 和“车位管理

费”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业主租用

车位， 需向开发商支付车位租赁

费， 向物业支付车位管理费， 车位

租赁费与物业服务合同属于两个独

立的法律关系， 每位需要租赁车位

的业主与开发商构成独立的租赁关

系。

目前， 业主对于车位租赁费和

管理费认识的混淆， 源于租赁费和

管理费常常由物业一并收取。 由于

不清楚费用的性质， 部分业主质疑

租赁费和管理费构成重复收费， 但

通过对比可以很好理解， 即使业主

从开发商处买下车位的产权， 每月

也需为自己所有的车位支付车位管

理费。

而在租赁事项上， 不存在业主共

同决定的问题， 因为开发商产权车位

性质不同于地面上的临时停车位， 不

属于业主共有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 上海市房屋管理

局《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上海市住

宅物业管理规定〉 的若干意见》 （沪

房规范 〔2021〕 6 号） 第二十三条的

规定： “业主大会成立后， 建设单位

所有的机动车停车位需要调整租赁价

格收费标准的， 建设单位应当将停车

位租赁价格调整方案 （以下简称 “调

价方案”） 书面告知业主委员会……

协商一致后， 业主委员会应当及时组

织召开业主大会会议对调整建设单位

所有的机动车停车位收费调价方案作

出决定。”

对此笔者认为， 该规定的初衷是

防范开放商肆意调价， 但该条文不应

具有强制效力， 设置开发商调价的前

置程序， 有违反上位法的嫌疑， 因为

在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 中，

并没有涨价行为需要业主共同决定的

条文， 仅仅指出调价应与业主协商。

业主向开发商租用车位， 构成租

赁关系， 未明确约定租赁期限的， 视

为不定期租赁。 业主和开发商如果并

未约定租赁期限， 开发商有随时调整

月租金额的权利， 如果业主已经预缴

了较多月份的租金且开发商并未对预

收部分提出异议， 则不应在预缴金额

所对应的月份内调整租金标准。

前述案例中， 开发商已充分考虑

到租赁期限的问题， 在原有租赁期限

内不变更租赁标准。 根据开发商调价

告知函中的表述， 在调价公告发出前

已与开发商签订书面租赁合同并实际

履行的， 租赁收费标准在合同期限内

不变， 由此可见开发商并不构成违

约， 未建立定期租赁关系的， 业主不

能主张租金按原标准执行。

车位租金由市场调节

住宅小区车位的租赁价格自

2015 年上海市发改委修改 《上海市

定价目录》 （沪发改价督 〔2015〕 1

号） 后， 就不再由政府审核同意， 完

全由市场调节。

从物业的角度来说， 租赁车位和

业主自有车位在管理上不存在差别，

因为物业只收取车位管理费， 受开发

商的指示和委托收取租赁费。 物业公

司代收车位租赁费时， 应向业主释明

该笔费用系代开发商收取， 且应当向

业主开具由开发商作为销方的发票。

物业服务合同和管理规约关于开

发商产权车位的租赁标准条款中， 应

补充说明法律关系， 提醒业主开发商

有权调整租赁价格， 鼓励业主与开发

商达成书面的租赁合同， 明确租赁期

限和租金。

调价应当提前告知

尽管开发商调价系对自身物权的

处分， 但向业主说明调价的必要性和

合理性， 能更好避免潜在的矛盾， 更

能让业主接受涨价行为。

前述案例中， 开发商于 2021 年

就发出调价通知， 给予了三年的缓冲

期， 且多数业主以实际支付 300 元每

月租赁费的方式默认了调价行为， 从

多数业主的反馈来看， 租赁费并未显

著高于市场价。

而且， 根据《上海市住宅物业管

理规定》 的相关规定， 物业管理行业

协会发布的价格监测信息可以作为合

理性的判断依据。

根据查询上海市住宅物业服务价

格监测信息， 同类性质、 同等建筑总

面积、 同样房屋类型的小区， 车位租

赁费用普遍高于 300 元， 因此该案例

中开发商的调价行为已充分考虑市场

价格。

从小区实际情况出发， 该小区的

停车位配比小于 1， 无法做到每户配

一个车位，因此，基于小区车位紧张的

实际情况， 涨价也是市场经济下调节

资源分配的一种方式。 在开发商已充

分结合市场价格和小区管理现状，并

预先给与说明的情形下， 对车位的租

金进行涨价是合情、合法、合理的。

责
任
编
辑/

陈
宏
光

E
-
m
ail:lszk

9
9
@
1
2
6
.co

m

B5

2025 年

4 月 1 日

星期二

律
师

视

点

LMNO

!
"
#
$
%
&
'
(
)
*
+
,
-
.
/


